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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1
 

 

葛剑雄
2
 

 

［导读］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

家。但在当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葛剑雄先生

指出，历史上中国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的纪录，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

遗产——统一。那么，如何看待这份遗产？葛先生认为，首先要做的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

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

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从而让我们在思考未来命运的过程中，更清楚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中国历史上究竟是统一的时间长，还是分裂的时间长? 

 

长期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是统一，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的时间，统一的时间

越来越长，分裂的时间则越来越短。这里暂且不讨论统一是否主流的问题，先看一下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年是统一的，又有多少年是处于分裂状态。 

公元前 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裂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这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

心，以华夏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此后有一千余年的时间内，存

在着一个以秦朝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

治的政权始终存在。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 1759 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一年。1840年后中国又进

入了局部分裂或分裂的阶段，至今还没有结束，真正的统一还有待完成。所以对中国而言，分裂、

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

但元朝以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为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

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

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崇祯后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 221年至清亡的 1911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一时间占

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

和(公元前 841 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约占百分之三十五。按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

公元前 221 年-前 209 年(秦)，12 年；公元前 108 年-公元 22 年(西汉)，130 年；50 年-184 年(东汉)，

134 年；280 年-301 年(西晋)，21 年；589 年-616 年(隋，27 年；630 年-755 年(唐)，125 年；1279

年-1351 年(元)，72 年；1382 年-1644 年(明)，262 年；1683 年-1850 年(清)，167 年。合计 950 年。 

我的结论和计算结果与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却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传统说法是根据

朝代来划分统一时期或分裂时期的，如果一个朝代被称之为统一王朝，就将这个朝代从头到尾都

计算为统一时期，这当然是很不科学的，违反了历史事实。 

又如，只要有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存在，就称之为统一时期，而无视非汉族建立的政权或边

疆地区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像北宋、辽这样的分裂时期就成了统一时期。正因为如此，我采用

                                                        
1 文章来源为《文化纵横》http://www.sohu.com/a/205052986_778757。本文原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

分裂与中国历史余论》为题刊载于《学说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 5 月；并收入《统一与分裂：中国

历史的启示》之《附录三》，商务印书馆，2013 年 8 月，第 242-285 页。 
2 作者为 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教授。 

http://www.sohu.com/a/205052986_778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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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根据历史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根据朝代起和迄的标准，将一个朝代中尚未完成统一和统一已经

丧失的那些年份排除。 

后来同人和读者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反复思考过这些意见，查阅过有关史料，我的基本观点

没有任何改变，但在具体划分上作了一些调整（编者注：篇幅所限此处省略）：在以往一向当作

统一时期的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民国共 1492年间，实际统一的时间为 952 年，

占 64％。这一结果比我以往的计算虽然只多了 2年，但无疑更加严密合理。 

至于分裂阶段，对三国、东晋与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性质没有异议，但北宋一向被

当作统一王朝，而我将它划入了分裂阶段，这是因为： 

第一，辽(契丹)建国比宋朝还早，宋朝从来没有征服过它，连形式上的从属关系都没有存在

过，相反的，北宋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对等地位的邻国。 

第二，辽的疆域相当辽阔，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应该是中原或中国。它有相

当大的农业区，汉族占总人口的多数。 

第三，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虽然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和中原王

朝的模式，与宋朝和中国的其他政权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早在元朝修史时，已将《辽史》与《宋

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权。 

第四，北宋远未恢复唐朝的疆域，已没有能力消灭业已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等政权，中间

又形成了西夏政权，完全是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因此用中国的标准、客观的标准进行分析，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

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还可以补充一点：辽的疆域中包括由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这不仅是唐朝的故土，是传

统的“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宋朝一直力图恢复的。直到北宋末年与金结盟攻辽，主要目的

还是为了收复“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可

见即使在北宋人的心目中，统一始终没有完成，怎么能将北宋当作统一的中原王朝呢？ 

不言而喻，1949 年至今也是一个分裂时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对中国大陆拥有完整

的主权，但台湾的分离说明统一还没有真正实现。从公元前 221 年至 1998 年这 2219 年间，952

年的统一的阶段占 43％。如果算起清朝结束的 1911 年，统一阶段占 45％。无论如何，统一的

时间都比分裂的时间短。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是否属于分裂固然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前提，但同样的客观事实还取决

于有关各方的主观意愿和主观判断。如果分裂的事实为被分裂的政治实体的双方或多方所接受

——无论是出于自愿或被迫 ——分裂即转化为分治、领土归属的改变或独立。此后再判断被分

裂的实体是否完成统一，就不能再以分裂前的旧疆域为标准，而应调整为分裂后的新的空间范围。 

例如，朝鲜半岛北部在西汉时就归入版图，但至西晋末年全部为高句丽和马韩所占，公元 5

世纪高句丽由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迁都平壤，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政权。北朝

和隋朝都已接受这一事实，所以都将高(句)丽当作藩属，而不是自己国内的行政区域，隋炀帝和

唐太宗出兵高丽的理由也是它没有遵守藩属国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判断隋、唐是否已完成统一，

不应包括高丽在内。 

一次新的统一往往并没有完全恢复上一次统一所达到的疆域，但如果新政权接受了这样的范

围，并没有进一步恢复的愿望，或者作了努力而没有成功，就可以看成完成了统一。实际上，我

的划分标准已采用了这一原则。 

如东汉从来没有恢复西汉的极盛疆域，对西域地区也是“三通三绝”，后期更无法控制。西

晋灭吴后，“羌胡”所据地区比东汉末年还大，东北边界退缩了很多。在确定东汉和西晋是否完

成统一时，就将这些因素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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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洪武元年(1368 年)明军攻占元朝的首都大都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逐渐退守漠北，明军

不断发动攻势，明朝的北界一度推进到今西辽河、沙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阴山山脉和

贺兰山一线，但以后又退回到长城。既然明朝接受了北元及此后的鞑靼、瓦刺存在的事实，判断

明朝是否实现统一时也就不必再考虑这一因素。所以尽管明朝的疆域比元朝的疆域要小得多，但

我还是将明朝的大部分时间列入统一阶段。 

总之，我确定从秦始皇开始到目前这 2219 年间统一的时间有 952 年，已经采用了比较低的

标准，而对分裂阶段却取了比较紧的尺度。即便如此，分裂的时间还是比统一的时间要长。 

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来流行的依然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的旧说，连一

些历史学家也一再在重复这样的错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亲自计算过统一或分裂的时间究竟有

多长？或许是因为我的观点没有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那么我愿意用本文正式公布一次。如

果历史学家或其他学者能够指出我的错误，推翻我的结论，我愿意随时修正；否则就应该接受我

的观点，而不能置之不理。我知道，我所揭示的事实和结论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的，或者

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不予承认。但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历史规律更无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认

事实，才能研究和认识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并不认为，统一或分裂时间的长短必然影响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一论断的正

确性，但任何对这一论断的解释都必须建立在前者的事实基础之上，而不回避这一事实。 

 

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吗？ 

 

不少人至今还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画大一点有什么不好？如果不考虑政

治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心态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统一观：统一总是正义的，是人心所向，符合

历史潮流，统一的时间自然越长越好，统一的范围自然越大越好。 

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的统一历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往往会恰恰相

反。否则，为什么分裂的时间会比统一的时间还长？为什么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形成要到 18世纪

中叶才实现？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实现的，结束分裂是如此，扩张领土

从而扩大统一的范围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夺取天下，恢复统一的过程中，获胜的一方如果不想功

败垂成的话，总是要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统一的目的。 

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没有哪一个是自愿撤销的。有几位国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军兵临城

下、兵穷力尽时不得已的选择。秦朝扩张到六国以外的范围，靠的是军事征服，如出动数十万大

军和百姓，经过多年的激烈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将岭南纳入版图，置为郡县。岭南不是楚

国旧地，不能看成是灭楚战争的延伸。岭南的越人绝不会主动进犯秦朝，更不会构成对秦朝的侵

略威胁，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当时秦朝境内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不存在人口压力，

也不存在过剩人口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场战争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越人固然要坚决抵抗，秦朝人也不会支持，所以秦始

皇才要用强制手段征集士兵和安置移民。秦朝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可以看作收

复赵国旧地，但这些土地本来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地，以后才被赵国拓为疆土，秦朝的收复

只是赵国扩张的继续。 

刘邦消灭项羽，恢复统一王朝，虽然离不开计谋，但主要还是依靠军事手段。公元前 203 年

的楚汉对峙中，项羽兵力不足，粮食供应将尽，汉军也无法取胜，于是双方达成了以鸿沟“中分

天下”的撤军协议。但就在楚军东归途中，刘邦就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刘邦毁约兴

兵，自无道义可言，但正如张良和陈平所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

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对统一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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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刘邦消灭异姓诸侯韩信、韩王信、陈稀、彭越、黥布、卢绾，靠的也是武力和阴谋，只有一

个特别恭谨又不构成威胁的吴氏长沙国和汉朝鞭长莫及的东瓯、闽越(东越)、南越得以幸存。 

但到了汉武帝时，东瓯、南越和闽越(东越)也都先后被灭。汉朝自然会找到各种消灭它们的

理由，如东瓯是自己请求“内徙”；南越是因为相国吕嘉不愿内属，杀了国王、太后和汉使；东

越是因为起兵反。但要是东瓯不要求内迁，汉朝能容许它继续存在吗？如果吕嘉拥护内属，南越

国不也是被撤销了吗？而东越即使不反，已经灭了南越的汉军能放过它吗？如果说，汉朝对匈奴

的战争是出于自卫，是必要的话，那么汉武帝对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纯粹是扩张和侵略。 

应该承认，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是开垦无人区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

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战争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

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准则，没有民族自决原则，弱小国家或民族不是被这个强国所统

治，就是被那个强国所吞并，或者陷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所以，只要能导致和平和统一，能促

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

积极的后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炀帝征高丽，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刘秀称帝时，西北的窦融、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都拥兵自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集

中有限的力量消灭中原的割据势力，刘秀对他们极力拉拢抚慰，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服从。但对最

终统一的目标，刘秀是毫不让步的。在致窦融的玺书中，刘秀要他在支持隗嚣或公孙述造成“三

分鼎足”，还是追随自己“立桓、文”中作出选择，但却明确声明“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

己事而已”。这就是说，他可以给有功人员“分土”，封他们为王；但绝不会同意“分民”，听

任国家分裂，容许不同的政权并存。刘秀的统一目标是坚定的，对阻碍统一的势力不惜以武力清

除。 

处于分裂时期的帝王，凡是安于自保，满足于割据的，至多只能在短时间内保境安民，保全

本家族，他们最好的下场是“识天命”，向获胜一方投降，否则就只能国破家亡。拥有军事优势

的君主如果没有统一的雄心，或者幻想与对手长期共存，就不仅会丧失时机，推迟统一，而且还

可能使形势逆转，招致失败。致力于统一的君主，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本人的

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动历史进程。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于他

们之中。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未必不能取胜，他们所拥有的优势未必不如司马

炎伐吴、隋文帝平陈，如果他们胜了，历史就会重写，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 

当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还不少，其中有些政权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对

手，但又幻想通过顺从来维持割据，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南唐后主李煜对宋朝可谓

恭顺：宋朝要求将其军人在南唐境内的亲属送去，他照办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获胜或有喜庆之

事，必定会派特使祝贺，献上珍宝；见宋朝灭了南汉，又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 “唐国主”为

“江南国主”，请下诏书时直呼其名，国内的机构也全部降格。 

但这一切都不能推迟赵匡胤的统一步骤，为了取得出名的借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

他主动交出政权投降。在宋军兵临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时，李煜派徐铱求见赵匡胤，作最后一次

请求。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

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能分为两家吗?”(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一个月后徐铉

再次出使，请求赵匡胤保全南唐，并不断争辩。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

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赵匡胤追求统一，自觉理直气壮，问题根本不在于南唐有没有罪，而是必须天下一家，既然

李煜不肯主动取消南唐政权，就只有出兵消灭。李煜的悲剧就在于不认识统一的大势，妄想通过

恭顺和哀求苟延残喘；明知自己绝无能力，却要作无谓的抵抗；最后只能带着如“一江春水向东

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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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一次次恢复统一的过程中俯拾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统一，

或者双方经过谈判实现平等的合并。历史上的南北朝，最终都是北朝吞并南朝，连宋辽对峙的结

局也是北方辽的继承者金灭了南方的宋朝。其他的统一过程中，无论同时存在多少分裂割据政权，

总有一二个具有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政权，如秦汉之际的楚(项羽)、汉(刘邦)，两汉之际的东汉(刘

秀)，十六国的前秦、北魏，五代结束时的宋。 

开始时，它们往往只是众多割据政权中的一员，但一旦它们开始吞并和统一的进程，军事和

政治上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它们与其他政权间的主从关系也越来越明确。其他政权能争取到的，

不是平起平坐，也不是长期共存，而是苟延残喘，或体面的投降。成功的统一者都会审时度势，

选择最合适的时机，并确定最适当的范围，而不一定要完全恢复前朝的疆域，更不会贸然发动扩

张战争；必要时还可以放弃原有的领土，缩小统一的范围。 

面对匈奴的大举南下，汉高祖刘邦曾亲率大军抗击，但在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围，以失

败告终，此后对匈奴只能实行和亲，用金帛美女来换取边境的一时安宁。对趁秦朝覆灭之机据有

岭南的赵伦，刘邦也只能承认现实，以赢得名义上的君臣名份。 

汉武帝灭南越后，疆域随之扩大到海南岛，在岛上设立了两个郡。但由于治理不当，引起岛

上土著居民激烈的反抗，汉朝不得不于初元三年(前 46年)放弃了对该岛的统治。 

汉光武帝刘秀对匈奴也采用了撤退缘边郡县的办法，直到匈奴内乱，南匈奴归降后才恢复西

汉旧地。而当西域诸国要求汉朝重建都护府时，刘秀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对西域的控制，将自己的

统一范围限制在玉门关以内。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用一把玉斧，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道界限，表示他容忍大理国的

存在。无论这一传说是否确实，宋朝始终没有消灭大理的企图。如果说明朝初年还有过彻底消灭

残元势力的打算，宣德以后就满足于以长城为界了。至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就是在明

朝军事实力鼎盛的太祖和成祖期间也没有列为统一的范围。 

不仅实现统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维持统一，也要有充分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一

个政权要维持对一个地方的统治必须保证两个基本的条件：保持畅通的交通线，当地能够供养本

地人口和派驻的行政和军事人员。没有前一个条件，就无法上通下达，中央政府就不能有效地进

行管辖，当地政府也不能得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必要的资助，统一和归属就毫无意义，时间一

长必然会导致自治或分治。如果再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就会演变成分裂。 

后一个条件同样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地方一直要靠外地提供粮食或物资，成为国家的财政包

袱，中央政府就会重新考虑将这块地方纳入版图的必要性。有时非经济因素会起主要作用，如对

军事要地、重要交通线、重大纪念地、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地区等，可以不考虑当地的供养能力，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但这样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并且不能超过这个政权可能征集到的人力物力。

否则，中央政府负担不了，也必定招致臣民的反对。 

历代中原王朝的军队不止一次到达蒙古高原，有时已经征服了当地的游牧民族，但一般都没

有在那里久驻，更没有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域，主要原因就是那里不适合农业开发，不能生产出足

以供养常驻军政人员的粮食。当然，有些地方并非绝对不能开垦，但由于气候寒冷干旱，生产成

本高，产量低，在内地还有大片土地没有开垦，人口压力并不严重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在公元前 1世纪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对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批评就集中在这一方面： 

“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今去

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坂菹泽也。转仓凛之委，飞府库之

财，以给边民。中国困繇赋，边民苦于戍御。力耕不便种朵，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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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对西域(狭义的西域，指今新疆及中亚相邻地区)的军事控制开始于公元前 1世纪的

西汉，但除了隋、唐曾在今新疆东部设立过正式的行政区域外，都只是以设立都护府一类机构进

行军事监护，甚至对西域的控制权也可有可无。 

但从西域的地理条件出发，我们就能理解当年统治者的苦衷：要在这 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土地上维持正常的行政治理的成本实在太高。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当时很多“国”的

人口只有数百，而离都护治所却有一千多里，离开首都长安更有万里之遥，真要像内地的郡县这

样治理的话，需要多少人力物力来维持交通，保证人员来往？不用说得不偿失，就是把一些小

“国” 的人口都用上，大概也无济于事。 

即使在 18世纪中叶乾隆平定天山南北路，将新疆完全纳入版图后，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政区，

而是分属于伊犁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和甘肃省管辖，本地的伯克的特权和世袭地位依然保留。

对将西域纳入版图是否必要，是否值得，是否要进一步设立行省，从朝廷至一般士人间都存在着

尖锐的分歧。 

今天，有些人会怪我们的祖宗缺乏深谋远虑，没有能为后人多开拓一些疆土，或者轻易地放

弃了一些地区，更没有能在海上大规模扩张，要不，今天中国的领土会大得多，中国人拥有的资

源也会丰富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想过，如果当时的君主要将疆域扩展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或尚未

开垦的荒地，且不说这本身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是占领了，又靠谁来守卫和开垦？要维持这

样的疆域又要耗费多少代价？百姓会拥护吗？朝廷的财力能负担吗？说不定开疆拓土成功之日，

就是这个王朝走向覆灭之时。 

至于在海上的扩张，更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离不开当时的实际需要。在工

业化以前的中国，海洋所能提供的只是“鱼盐之利”，而不是石油或其他海洋产品。当近海的“鱼

盐之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不会再有向远海扩展的积极性；当内陆还有土地可以开

垦、还能容纳移民时，向海岛移民就会缺乏动力。郑和的船队七次远航，远及西亚、东非，其目

的是宣扬国威，而不是寻找海外的财富，更不是为了拓地殖民。但当时的批评者至多只是指责这

样的行动糜费国库，要求停止，却从来没有人建议趁机在海外殖民或扩大领土。 

即使是从事非军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活动，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生产力所能提供的物

质基础，不能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例如，由于风向和洋流的原因，从中国大陆驶往日本列岛或

东南亚反而比驶往台湾岛容易，在没有水源的海岛上一般不会有人长期居留。不能设想，为了今

天的领土之争，古人会预先作出不顾自然条件，不计经济效益的抉择。 

总之，无论占有或者治理，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是越大越好。即使不存在自然和人文的障碍，

一个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无限制地扩大领土。一个范围适度的疆域才真正有利于政权的巩固，

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西汉的“文景之治”出现在武帝大规模开疆拓土之前；唐朝的“天宝盛世”形成于东西两侧

疆域收缩以后；明朝宣德年间放弃了对越南的占领，撤退了北方边界，却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的阶段；清朝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康熙和雍正年代，而当乾隆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

了前无古人的极盛疆域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可见开疆拓土并不与繁荣昌盛同步，倒是潜伏着民穷财尽的危机。正因为如此，被统治者未

必希望国家领土无限扩展，因为对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享受不到领土扩大带来的好处，却不得不

到更远的地方去服兵役或劳役，负担更多的赋税。被统一者不会无条件地拥护统一，被征服的政

权或民族更不会甘心自己的灭亡。从隋炀帝、唐太宗，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础年)才灭高丽，于

当年十二月(669 年)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但由于当地人的激烈反抗，到咸亨元年(670 年)都

护府就不得不迁至辽东，仪风二年(677年)治所迁往辽西，以后唐朝的势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

要是高丽人拥护唐朝的“统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明朝在直接统治越南 22 年后终于放弃

了“统一”，主要原因也是当地民众的不断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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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讲到统一，就离不开领土，因为任何统一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的，任何统一政权都有自

己的领土。提到某一个地方，特别是边疆地区，我们习惯于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却

往往曲解了历史事实，更不能正确解释以往两干多年问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规律。 

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承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形成、定型

和发展的过程。有了国家，才会有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的领土一般都会发

生变化，除非处于四面隔绝的环境。中国也不能例外。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概念，经历过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模糊到明确的发

展过程。那么就不能否定，每一块具体的领土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都属于中国，也不可能在同一时

期内归属于中国，任何“自古以来”都应该有明确的时间界限，都不能追溯到越古越好。中国的

领土这个概念只能出现在中国产生和形成之后，在此前既不可能有这样的概念，也毫无意义。 

如有人说，一万年以前中国人通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所以美洲是由中国人首先开发的。姑

且不论这是否事实，但一万年以前并不存在中国这个国家，“中国人”是指什么人呢？是指当时

生活在今天中国领土上的人吗？那些人与今天的中国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也只能称

为中国人的祖先。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地方一万年以前就属于中国，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时中

国本身还不存在。 

对“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先师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

地图集》第 1册，地图出版社， 1982年)中确定了这样的原则：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

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

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

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

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 

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中，谭先生又论述了确定这一原则的理由，他指出： 

“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

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

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 18世纪中叶以后，1840 年以前

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

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

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部分领土的结果。” 

很清楚，谭先生确定的是今天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时所需要涉及的范围，

所以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这就是说，古人心目中的

“中国”不等于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一幅幅地图那就更清楚，每一个具体的时期、每一

个具体的政权的疆域都是在变化的，从来没有固定在一个范围之中。所以不能将他确定的、代表

今天学者观念的概念强加于古人，滥用于讨论历史时期的统一和分裂。 

至于他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我的理解是应该将中国疆域的变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 1840

年以前，另一个是 1840 年以后。前者基本上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历代中原王朝先后发

生过关系的周边民族和政权最终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清朝；后者则在西方列强势

力进入东亚以后，中国疆域的变迁已经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这就是“自然”与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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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把“自然”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1840 年以后中国部分

领土的丧失也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会失去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

领土，有些国家就没有丧失？为什么中国有些领土能保住，有些能失而复得，有些就不能保住？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都可以在中国本身找到深刻的内因。 

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的是清朝和中华民国的领土，而清朝的最大疆域形成于 18 世纪中叶，所

以在此前，总有一部分领土还不属于中国。那么在清朝以前，怎样判断一个地方是否属于中国呢？

实际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当时的标准，一种是今天的标准。用当时的标准看，只有属于中原

王朝的疆域范围，才能属于中国，否则就是异国、异族。用今天的标准看，一切在清朝极盛疆域

范围内的民族和政权都属于中国，无论他们是否与中原王朝发生了关系。 

中原王朝不等于中国，但始终是中国的主体和核心，也是实现统一的核心和基础。历代中原

王朝存在着明确的承继关系，所以一般所讲的“属于中国”就是根据是否归属于中原王朝来确定

的，用的是第一标准。正因为如此，任何一个地方之“属于中国”都有具体的年代和具体的事实，

绝不能随意提前，歪曲事实。 

元朝以前的中原王朝都没有能将青藏高原纳入版图，西藏归属中国(中原王朝)，只能从元朝

将西藏置于宣政院(初名总制院)算起。此前的唐朝与吐蕃，完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权。即使是

在唐朝与吐蕃实行和亲，保持友好的阶段，如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婚后，唐朝也没有试图

控制和统治吐蕃。何况唐蕃的蜜月很短，对峙和争战的年代却很长。 

有人根据唐朝方面的片面记载，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着“朝贡” 关系，所以是唐朝的藩属；

或者认为唐蕃间有“舅甥之盟”，就不是一种平等地位。其实吐蕃承认唐朝为“舅”自己为

“甥”，只是因为松赞干布等赞普娶过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婿。现在还在拉萨

的《唐蕃会盟碑》称“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在和盟约”，“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州镇

为界，已东皆属大唐封疆，已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长庆二年(821 年)

唐蕃会盟的誓辞也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这些都是唐蕃关系最客

观的证据。 

一个地区归属了中原王朝以后，并不一定从此始终归属，中间可能有一段、甚至好几段与中

原王朝分离的阶段。无论此地目前是否属于中国，我们都应该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对具体的阶段

作具体分析，不能将首次归属于中原王朝以后的年代都看成“属于中国”。 

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公元前 1世纪发生内部分裂，其中的南单于投降了汉朝，以后在汉朝的

扶植下重新据有蒙古高原。但匈奴并没有并入汉朝，汉朝也没有将匈奴当作本朝的一部分，双方

约定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以后在蒙古高原建立的政权，

与中原王朝大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所以都不能说已经归属于中原王朝。 

只有在唐贞观四年(630 年)灭东突厥后，有一段时间成为唐朝疆域的一部分，但至突厥复国

即中止，要到元朝建立后才再次与中原王朝确立归属关系。明朝始终没有将蒙古高原纳入版图，

所以从 1368 年起蒙古高原又一次与中原王朝分离，至清康熙年间击败噶尔丹后才重新为中国所

统一。 

一个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只反映历史，并不能说明现状。证明一个地方“自古以来就

是中国的领土”固然能使中国人拥有道义力量，却未必能为我们提供法律根据。现行国际法对领

土归属的判定，主要还是根据由目前往上回溯的一段时间，而不是抽象的“自古以来”，也不是

越早越好。更何况国家之间解决领土争端，在多数情况下根本不是依照国际法，而是基于国家实

力的较量，或着眼于实际利益的谈判。 

北宋的沈括在与辽国使者谈判边界争端时，曾以历史归属为依据而取得对宋朝有利的结果，

因而被传为美谈。据《宋史·沈括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当时辽国的萧禧出使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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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河东的黄嵬，他扬言必定要获得这块土地后才回国。沈括奉命参加谈判，他先去枢密院查阅

档案，找到了以往谈判边界的资料，证明这一带是以古长城为界的，而萧禧所争的地方离古长城

已有三十里。宋神宗命沈括画成地图，萧禧看了只好放弃原来的要求。神宗派沈括出使辽国，与

辽方继续谈判。沈括根据数十卷档案中的资料，与辽方进行了六次谈判，辽方不得不撤回对黄嵬

的领土要求，转而索取天池。 

但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不难发现，当时宋辽双方处于对峙状态，都不想因为局部的

领土之争而发动战争，所以沈括找到的“自古以来”的历史根据还能起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

辽方虽然放弃了黄嵬，却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以后的勘界谈判中宋朝还是损失了一些地方，

所以对沈括的胜利不能夸大，更不能根据这个事例，将历史归属当作解决边界争端的关键。 

我曾经问过外交部一位官员：“我国与外国的领土争端，有多少是根据历史归属解决的?历

史资料在外交谈判中究竟起过多大作用?”他没有作肯定的回答，我相信实际上不会有成功的例

子，因为政治家考虑更多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不要再陶醉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

史，不要再用模糊的大一统来满足某些人的虚荣心，而应该面对 21世纪的现实。 

 

超越传统，走出轮回 

 

昔日天下的历史完全证明，在统一政权中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

身，更不是统一带来的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而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用什么制度来实现统一，

如何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同样，分裂社会中存在的积极因素也不是分裂本身带来的，更不是

战争和破坏所能造成的，而是冲击、削弱了旧制度的结果，是外力迫使中央集权制度暂时或局部

解体的副产品。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以往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事实，它是不是一条同样适

用于未来的普遍规律？中国在走向统一以后，是否还会有新的分裂?是否必定要重复分-合-分的

过程？ 

有人根据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由一个国家分裂成了几个或十几个国家的例子，预言中国也必

定会发生分裂，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一方面，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与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完全不同。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

朝最终形成极盛疆域，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统一-分裂-再统一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今天中国领

土的绝大部分早已结为一个整体，边疆地区的每一部分都与中原王朝有过长时期的归属关系。台

湾岛归属于大陆政权的时间最晚，但也已有三百多年。新疆最后一次归属于中原王朝虽然迟至

18 世纪中叶，但最早一次却开始于公元前 1 世纪。而前南斯拉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形成一

个国家；前苏联的绝大部分领土是 17世纪后武力扩张的产物，最迟的加盟共和国到本世纪 40年

代才为苏联占有，有的还是与希特勒瓜分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也为进一步协调和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边疆与内地之间、不同宗教之间、

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加现实、更有希望的前景。绝大多数人要求自治、分治或独立的

目的，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也是为了过更加富裕的生活。如果这些都能在一个统一国

家内获得，为什么还要以分裂为手段？为什么非要让国家和人民付出更大的代价？ 

作为政治家，如果真的是为本民族、本地区、本阶层的长远利益着想，就应该首先考虑目的

能否达到，而不是达到目的的形式。除非他只是为了自己当“国家元首”，那当然非分裂出一个

“国家”来不可。所以我相信，只要中国坚持并扩大改革开放，不仅不会分裂，而且还能实现统

一，就能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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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始皇开始的统一，都是统一于一人，统一于一家一姓，至多统一于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

统治集团，却从来没有统一于人民。尽管他们的作为在客观上也有符合人民利益、推动历史进步

的方面，但即使是最英明仁慈的君主也不会将人民当作主人，更不会实行起码的民主。他们对历

史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无一不是以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为前提的，而这些代价本来是完全不必要

的。 

如果说修长城造成的一些损失还可以用国防需要来解释的话，秦始皇为自己造宫殿、建陵墓

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他为自己的宫殿和陵墓动用的人力物力比用在长城上的

还多。不能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被一些人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实际世界上并没有公认的八

大奇迹)，就宽恕了他对人民的暴行。 

在将《四库全书》赞扬为“伟大的文化工程”时，我们不应该无视成千上万种不符合乾隆皇

帝思想的书籍被毁于一旦的事实，更不应该忘记无数惨死在文字狱中的冤魂和被禁锢在思想牢笼

中的可怜的知识分子。 

从秦始皇到乾隆皇帝这些君主所凭借的，正是被高度统一于他们意志下的整个帝国、国家所

拥有的全部人力和物力。在这种高度统一之下，不仅全体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就是地方的各级官

员，也不过是君主派往各地的奴仆，他们的职责只是为主人看守或管理私产，由这样的官员所主

持的各级地方政府当然不可能代表当地人民的利益，更谈不上有任何自主权。 

作为一个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国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很大，人文地理的差异更大。

即使有了现代化的交通手段、高度发达的通讯方式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地区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

差异还会长期存在，所以在发展目标、速度、效益等方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统一。中央政

府考虑再全面，也不可能具体了解各地的真实情况，同时顾及各地的利益，制定出适合各地情况

的具体法规，集中过多的权力并没有好处，只会滋长专制、官僚和腐败。除了国防、外交、关税

等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的权力外，其他的权力应该合理地分配给 (更确切地说是归还)各级地方

政府，权力应该集中在基层。 

不仅政府机构需要改革，地方行政区划也应该改革。现在的一级政区省、自治区辖境太大，

一般都有一二十万平方公里，大的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多的上亿，一般也有几千万。现有

省区大多从明清时就已存在，一些积弊和矛盾也长期延续，难以消除。另一方面，宪法所规定的

省-县两级制早已为省-市(地级)-县三级制所取代，市(地)一级已经由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演变

成了新一级地方政府。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省的辖境过大，管的事又太多，省政府无法

直接有效地管理全部属县，才增加了这一个中间环节。 

另一个产物是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也是不见于宪法规定的。既然现行的省-县两级制已经

不符合需要，并已在实际上被打破，就应该考虑一项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正式确立省-市 

(地)-县三级制既增加了新的层级，又解决不了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中心的计划单列市与省级

政府的矛盾，理想的途径还是在划小省区的前提下坚持二级制，将全国重新划分为 50 个左右的

省(含自治区，但名称可改变为自治省)，每省平均管辖四五十个县。与此同时撤销市(地)和计划

单列市。先师谭其骧先生早就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于 1989 年 12月在民政部召开的行政区划学术

讨论会上提出了分省的方案(详见《谭其骧先生的分省建议及其现实意义》，载《中国方域》1998 

年第四期)。 

在未来的世纪，中国要实现和巩固统一，就必须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防止国内、特别是

边疆地区的分裂；解决好与邻国的边界争端；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 

如上所述，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完善法制，扩大民主，改善人权，内部分裂

的因素完全可以得到预防和消除。但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还应该在民族自治和宗教信仰两

方面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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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是国家宪法的规定，也是少数民族依法享有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证。但对自

治的范围也应该有明确的、严格的规定，哪些事权归中央和上级政府，哪些事权由本民族自治，

都要依法办事，接受监督，既不能由某一领导人或某一政党、某一部门说了算，也不能一味迁就

当地官员或本民族。 

政府应该保证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但同时也要保证政教分离，不

允许宗教干预政治，使任何公民都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包括政府不能利用宗

教团体达到政治目的，不能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 

中国与邻国间的边界(包括海疆)争端，主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少数是新产生的。历史经验

告诉我们，解决领土争端的主要依据不是历史归属，而是现实。对领土得失的考虑，着眼点应该

是国家的长远利益。任何国家都不愿失去已经获得的利益，无论这种利益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的，

所以解决领土争端只能通过双方理智的妥协。一方的只进不退，绝对胜利，必然潜伏着新的危险，

带来新的争端。 

对我国与邻国在海疆的领土争端，邓小平曾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这是完全

正确的、明智的。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尽管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发利用过这些岛屿，

更早地行使过管辖权，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的政府和民众并没有自觉的领土意识，没有建立

完整的主权，也没有经常有效地行使管辖权并保卫这些岛屿不受侵犯。一些岛屿长期为外国所占，

有的驻有军队，设有军事基地，有的已完全由该国的居民所住，有的已划为该国的行政区，或成

为该国的旅游胜地，或成为该国的工业基地。周围海域的潜在财富，更吸引着周边国家会竭其所

能地争夺任何可能获得的权利。 

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不付出一定代价的情况下，就能取得理想的结果。必须从政治、军事、

经济各方面，从眼前和长远的、现实和潜在的、局部和整体的利益，来权衡利弊得失，妥善处理，

争取以较小的损失换来长远的和平和共同开发。 

大陆和台湾统一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否则就无统一可言。但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如何实现

统一，以什么方式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都有很大的余地。这一统一过程不应该是历史的重演，

而应该超越传统，创造出新的统一模式。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都是以武力实现的，但这些统一大多

是出于个人意志，未必符合人民的利益。中国未来的统一得到两岸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又有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完全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大多是分裂的双方或其中一方造成的，很少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但到了

近代，中国的分裂割据就离不开或明或暗的外国势力。在强权政治还在世界起作用的今天，主要

大国对中国统一的态度无疑举足轻重。大陆的改革开放和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是赢得主要大国支

持的前提，有了它们的支持，台湾“独立”就会失去国际市场。 

但谁也不能高枕无忧，也不能对现状听之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大陆迁居台湾的第一二

代移民将离开人世，而他们生长在大陆以外的子孙，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上一二代人那样的感情，

台湾与大陆的精神联系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淡薄，统一的精神基础也会被消解。自古以来就属于中

国的领土同样可能被分裂出去，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的人民也可能被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我

们应该记取历史教训。时不我待，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要加紧努力，为实现和平统一而奋斗。 

 

 

 

 

 

 


